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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惠活动时买的，比较实惠

-----------------------------
自小就爱读书，小学时爱读书是懂得了老师“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谆谆教诲，中
学时爱读书因为深悟了家长关于“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循循善诱，大
学时爱读书是因为要圆自己的一个梦，刚参加工作那些年爱读书是因为想逛公园看电影
找不到人来陪，现在还爱读书纯粹是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与不自觉。“阅读让生活充实
”，在不同的心境下，可以选择翻阅情调各异的文章。悠闲时不妨欣赏一些清雅脱俗的
小品或散文，刚烈时也可朗读几首豪情奔放的诗词，再不然，在阅读了一大堆西方的名
著之余，也不妨顺手拈来一本《张爱玲小说集》，尝尝倾城之恋的滋味，又或者找来《
余光中诗选》，洗刷一下呆滞的脑袋，甚至是博益的“书仔”也会合胃口的。总而言之
，正是“于书无所不读，凡物皆有可观”。读书之所以是一种乐趣，并不在于作者告诉
你什么，而是因为读书使你积极思考。在作者的书里，你的想想在书里驰骋，你的思考
有可能比作者的文笔更好，更详细这样一来你不仅从书中了解世界，体验作者的生活，
你也会重新认识你自己。但是，只有诚信读书，读书才能成为一种乐趣。假如你因阅读
而变得高尚、聪明、善良、文雅，读书就不再是一种负担！

-----------------------------
有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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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感觉北京高院出这些书还是不错的。（五）赔偿诉讼的法定期限
诉讼时效是指对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的权利人使其丧失胜诉权的法律制度。而期限
是指权利义务产生、变更和中止的时间，包括期日和期间。从法律意义上讲，诉讼时效
完成后，权利人的胜诉权消灭。该制度意在督促权利人关注并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以
维护社会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
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36条规定：“下列的诉讼时
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二）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
的；（三）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四）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第137条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
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当然，按照民事权利自治原则，第138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
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此外，法律就一些特殊期限进行了规定，第139条还规
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
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第140条规
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
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第141条规定：“法律对诉讼时效另有规定的，依照法
律规定。”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8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
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
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4条规定，当事人对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有争议，各方当事人一致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的，应当在
收到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调解申请。对交通事故致死的，调解从办理
丧葬事宜结束之日起开始。第95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争议的期限为10日。37.在公众责任险的实务理赔中，如消费者在被保险人营业场所发



生摔倒受伤事故，在被保险人已尽安全注意义务前提下，保险公司是否有理由拒绝赔偿
？目前的司法判例中，对上述情况，若企业（被保险人）有证据证明已尽安全注意义务
的，法院会判企业承担多大比例的责任？
解答：消费者进入被保险人营业场所购物、消费，应当享受到安全、无障碍的服务，由
于营业场所所达到的安全、无障碍程度因硬件、软件服务标准不尽一致，再加上每位消
费者对安全、无障碍的要求程度不同，故难以绝对避免发生意外受伤事故。硬件设施较
好、安全程度高的营业场所，发生事故几率偏低，伤害程度亦相对较小；硬件设施相对
不完善，安全程度偏低的营业场所，发生事故几率会偏高，伤害程度亦相对重一些。何
况被保险人也不能拒绝自我防范能力偏弱的消费者进入营业场所。因而，无论被保险人
是否已尽安全注意义务，保险公司均不能拒绝赔偿。只要发生受伤事故，保险公司即应
赔付。
司法实践中，如果有证据证明被保险人已尽注意义务，消费者无视告知、警示，故意或
者过失做出危险动作、步人危险区域，导致本人伤害后果的，被保险人可以减轻责任：
如消费者不听劝告故意作为造成本人伤害的，应由本人承担主要责任.以不低于80%为
限；如消费者过失造成本人伤害的，虽然被保险人已作提醒、提示，被保险人仍应承担
民事责任，以双方各50%为宜。
38.在公众责任险及雇主责任险的人身损害诉讼过程中，如果追加保险公司为第三人或
直接列为被告，法院是否会支持？
解答：责任险责任发生时，实际上产生了人身损害赔偿诉讼。在对待保险公司的态度上
，各地法院的做法并不一样，有的将保险公司列为第三人，有的列为共同被告，一般均
要判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也有个别的未列保险公司为当事人，但直接执行了保险公
司的财产。
只要遇到类似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追加保险公司为第三人；如果人民法院未追加当事
人，保险公司可以主动要求参加诉讼，以免自身权益受到伤害。此时，保险公司的地位
与雇主的地位并不一致，保险公司并非是非不明地一概承担责任，其也有权主张自己的
权利，故应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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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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